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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冻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淼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项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

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富淼科技控股股东所持部分

股份被冻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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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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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38,310 48.66% 0.00 311,216 0.5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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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冻结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飞翔股份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经控股股东反馈，本次司法冻结系上海黛景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

与飞翔股份股权纠纷，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导

致飞翔股份持有公司 311,216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该诉

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股份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飞翔股份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所涉及的股权纠纷与公司无关，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飞翔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不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也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飞翔股份在业务、人员、资金、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

述股份被冻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均不产生影

响。 

4、飞翔股份正在就此事项与相关方积极磋商，争取早日解决对公司股份的

司法冻结。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富淼科技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未

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也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目前未发现

上述事实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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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蔡福祥               刘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